
2015全國兒歌創作競賽
1、 活動名稱：2015全國兒歌創作競賽
2、 活動目的： 
(1) 鼓勵未來的幼教老師、兒童音樂教師與兒童語文教師嘗試為兒童創作兒歌，興起創作兒歌的風氣。
(2) 提升高中職學生之兒歌創作能力。
(3) 喚起各界對兒歌創作的興趣與重視，為我們的兒童產出更多好的兒歌。
(4) 鼓勵高中職學生參加國際性兒歌創作競賽。
(5) 藉由兒歌創作競賽達到學生互相觀摩、創新學習的機會。
參、活動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執行單位：崑山科技大學民生應用學院幼兒保育系
(三)贊助單位：管樂工房
肆、參加對象：全國高中職幼保相關領域，以及對兒歌創作有興趣之高中職在校學生。
伍、活動時間： 105年4月22日(五)-競賽得獎作品觀摩會暨頒獎典禮。
陸、 活動地點：崑山科技大學崑山會議廳。
柒、實施方式：本活動以提升高中職學生之專業技術及實作能力。
兒歌創作競賽
A、創作競賽活動要點
1.學生可組隊參賽，但每個參賽隊伍不得多於五人。
2.參賽作品必須針對兒童作詞。
B、參賽兒歌(僅歌詞)：
		1. 歌詞的內容宜生動、活潑，符合現代兒童生活題材。
2. 歌詞的語韻屬於兒童自己的語言。
3. 參賽歌詞：作品必須為參賽者原創，且未曾於其他公開比賽中發表。
c、報名方法：
甲、參加兒歌創作競賽者，請至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首頁http://www.ksu.edu.tw/cht/unit/D/T/CH/CED/pageDetail/12881/ 下載報名表，填妥後與參賽的歌詞，一齊寄到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並請註明參加「2015全國兒歌創作競賽-高中職組」。所有參賽作品一經遞交，概不發還，作品版權為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將作品複製或作發表、出版、展覽及宣傳等用途。
乙、為提高參賽者得獎機會，參賽者的參賽總作品件數不得超過 3件，同時每位參賽者的作品得獎件數以不超過2件為原則。
D、評分準則：
歌詞：內容適合兒童（30%）、文辭優美易懂（30 %）、結構與原創性(40 %）
E、報名截止時間：105年3月29日(二)
F、成績公佈： 105年4月13日(三)，得獎名單將公佈於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網頁
G、競賽作品發表會暨頒獎典禮：105年4月22日(五)
H、競賽得獎作品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1) 活動當天，獲獎者必須展示得獎作品，並參加頒獎典禮。
(2) 展示得獎作品時，如需樂器（限鍵盤樂器）伴奏，請參加展示者事先提出，由主辦單位準備，否則請展示者自行準備。
(3) 作品發表會當天，得獎者如不能親自到場展示其作品，請自行找人代表展示作品及領取獎品。如不能到會場展示作品，需事先錄製得獎作品介紹且於作品發表會暨頒獎典禮舉辦前送達主辦單位，讓主辦單位能於典禮進行時播放得獎作品。
I、獎勵：兒歌創作競賽將選出前5名與3名佳作及2名最佳人氣獎。
歌詞：作品內容只有歌詞部分。
第1 名：5000 元獎金或等值獎品及獎狀乙只
第2 名：4000 元獎金或等值獎品及獎狀乙只
第3 名：3000 元獎金或等值獎品及獎狀乙只
第4 名：2000 元獎金或等值獎品及獎狀乙只
第5 名：1000 元獎金或等值獎品及獎狀乙只
佳作3 名，每名各得500 元或等值獎品及獎狀乙只
最佳人氣獎2 名，每名各得獎狀乙只，前三名必須得分至少80 分，否則從缺。附註：競賽得獎獎金，需扣除5%稅金。
J、重要日期
	事項     類別
	兒歌創作競賽
	說      明

	作品收件截止日期
	[bookmark: _GoBack]105年3月29日(二)
	以郵戳為準

	公布成績
	105年4月13日(三)
	入選前5名、佳作3名及2名最佳人氣獎

	競賽得獎作品觀摩會暨頒獎典禮
	105年4月22日(五)本活動將舉行得獎作品展演及頒獎典禮







附錄一

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2015全國兒歌創作競賽(歌詞創作)報名表
	姓    名
	就  讀  學  校
	科別
	E-mail
	電   話

	(通訊作者)
	
	
	
	

	
	
	
	
	

	
	
	
	
	

	
	
	
	
	

	
	
	
	
	

	通訊住址
	

	參賽歌詞
	



附錄二
切  結  同  意  書

本人報名崑山科技大學104學年度2015全國兒歌創作競賽，已詳閱簡章內容，茲切結左列事項： 
一、繳交作品確認無抄襲之嫌，若經別人檢舉或經執行單位查證屬實，獲得獎金或獎狀則全數收回，其法律責任則由發表者自行承擔，不得異議。
二、作品入選後，本人若不克前來展示競賽作品，需委託他人到展示會場展示競賽作品。

   此 致 
崑山科技大學


切 結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錄三
委託他人展示競賽作品同意書

本人參與崑山科技大學104學年度2015全國兒歌創作競賽，很榮幸作品已蒙入選，然因故不克前來展示競賽作品，特委託           (姓名)到展示會場展示競賽作品。




 此 致 
崑山科技大學


被委託人：                               (簽名)

電話：

委託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